附件2
[bookmark: _GoBack]龙胜各族自治县新建商品住房给予购房补贴的条件
依据《龙胜各族自治县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第一条“实施购房补贴政策”的政策，凡在龙胜县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个人,按照其已缴纳契税金额的50%给予财政补贴，现金补贴直接发放至购房人指定银行卡。
一、符合购房补贴的条件
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新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合同备案、不动产销售发票、契税发票开具时间均须在此期间），在我县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个人。
二、申请购房补贴流程4.填写申请表，开发公司签署“情况属实”意见，并盖章由开发企业收齐客户申请资料，一式二份，统一交到住建局房屋管理服务中心。

3.缴纳契税。
2.在房屋管理服务中心办理合同备案。
1.签订网签商品住房买卖合同。



6.县财政局审核无误后：①符合补贴条件的商品住宅购房人，按照其已缴纳契税金额的50%给予财政补贴,将其中50%的现金补贴资金拨付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务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购房人指定银行卡。
5.县房屋管理服务中心（县住建局指定二层机构）对申请资料进行初审并签署意见，住建局分管领导负责复审。符合条件的，由县住建局向县财政局提出购房契税补贴申请。





三、申请购房补贴需提交的材料
需提交申请资料一式二份（核原件收复印件）
1.《购买龙胜县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购房补贴审核表》（原件）附件1；2.购买人身份证明； 3.《商品房买卖合同》；4.《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5.契税税票；6.不动产销售发票；7.购买人银行账号（卡号）复印件；8.《购买龙胜县新建商品住房给予购房补贴的条件》内容确认书（原件）附件2。
四、注意事项
1.购买人办理购房补贴手续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7月15日，逾期不申请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购房补贴权利。
2.已领取购房契税补贴如要办理退房、退税手续，需要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1）退商品住宅购房人，必须先50%退还已领取的购房契税补贴，凭退还补贴的相关证明办理退房、退税手续。其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务发放的50%现金补贴应以现金形式退还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务。。

上述相关内容本人已认真阅读，并遵守相关规定。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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